[bookmark: _GoBack]国家海洋局关于确定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等12个市（区）、县为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函
国海函〔2015〕80号
 
辽宁、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海南省（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根据《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国海发〔2012〕44号）（以下简称《办法》）要求，你省（区）推荐申报的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经评审、公示并通过国家海洋局局长办公会审议，意见如下：
 
    一、确定辽宁省盘锦市、大连市旅顺口区，山东省青岛市、烟台市，江苏省南通市、东台市，浙江省嵊泗县，广东省惠州市、深圳市大鹏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南省三亚市和三沙市为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二、示范区建设要突出创新、示范引领，按照《办法》的要求和示范区建设方案稳步推进工作，突出海洋优势特色，合理布局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加大对示范区建设投入和政策的支持力度，落实各项建设任务，积极探索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在规划实施、制度建设、投入机制、科技支撑等方面的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为全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三、各地要完善示范区考核评价、建设管理等相关制度，及时总结示范区建设工作进展情况、主要做法、成果与经验，形成报告，每年12月底前由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汇总后报国家海洋局生态环境保护司。
 
国家海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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